2012年景德镇市中小学教师招聘专业加试公告

根据《江西省2012年中小学教师招聘公告》中设置的岗位要求，我市（县、区）今年招聘的音乐教师岗位、美术教师岗位、职业高中影视编导专业教师岗位、职业高中播音主持专业教师岗位、市直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岗位需要进行专业加试。现将加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加试时间

加试定于8月15日进行。考生必须在加试当日的上午9:30以前到加试地点报到。正式加试于10:00开始，凡迟到超过15分钟的，取消加试资格。

二、加试地点

景德镇市文艺小学（详见考场示意图）。

三、需携带证件

身份证、面试证。

四、加试内容
1、音乐教师岗位：考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选择声乐、器乐或舞蹈表演，考场可提供钢琴，其他乐器考生自行携带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2、美术教师岗位：加试速写，时间不超过30分钟。
3、职业高中影视编导专业教师岗位和播音主持专业教师岗位：加试影视评论（写作），并现场解说，时间为60分钟。
以上专业加试为10分。

市直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岗位需加试手语。手语加试包括：学习用语、交流用语和生活用语，时间不超过10分钟。加试按100分计，如考生成绩不足60分，则取消其聘用资格。手语加试成绩按10%折算。
加试成绩当场告知本人，并计入总分。
五、加试纪律

加试过程实行统一封闭式管理。考生进入考场后，应自觉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，加试结束前不得离开考场。评委和考生均不得携带手机等任何通讯器材或违禁物品进入考场（考生手机等进入候考室前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）。在加试中，考生不得向评委透露自己的姓名及报考岗位等信息。加试结束后不得再进入考场。如有违反将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置、直至取消其入闱面试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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